
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抚发改收费〔2016〕235号
关于西露天矿博物馆票价的批复

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露天矿开发中心：

你单位《关于西露天矿博物馆、观光塔景区票价的请示》收悉。根据辽宁省物价局《辽宁省定价目录》（辽价发〔2015〕59号）和《关于试行〈辽宁省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辽价发〔2005〕31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你单位收费执行情况，经研究同意继续执行原票价标准：

    一、西露天矿开发中心景区收费：西露天矿博物馆展览票价30元/人次，西露天矿参观台观光塔票价30元/人次。停车收费执行市物价局《关于制定抚顺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抚价发〔2007〕12号）文件规定标准。
二、有关规定

（一）执行以上展览、观光票价应供游客自愿选择，单独售票，不得捆绑售票；此价格为最高标准，具体执行中可结合季节变化和客流量等实际情况，自行向下浮动。

（二）有关减、免和优惠政策，按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要求实行收费公示。在售票地点醒目位置公布收费标准，计费单位，批准机关及文号、免票范围、优惠对象及优惠幅度等内容。

本文从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    2016年7月8日

抄 送：市价格监督检查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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